
 

國 立 政 治 大 學 教 師 改 敘 薪 級 申 請 書 

單 位 姓 名 職 稱 到 職 日 期 原核支薪額 
   年 月 日  

申 請 原 因 最 高 學 歷(請寫國名、校名、學位) 獲得學位日期 

□  曾任教學研究工作 

□  取得更高學位 

 年 月 日 

曾 任 教 學 或 研 究 年 資 

機 構 或 

學 校 名 稱 
職 稱 任 職 起 迄 日 期 證明文件 

名 稱 
   

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
 

   

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
 

   

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
 

   

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
 

   

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
 

 
 

系 

(所) 

主 

管 

  

 

院 
 
 
 

長 

 

 
附註： 

 

 

 

一、國外教學或研究經歷其證明文件須為正本，並隨案歸檔。(如需留存，請自行影印)。 

二、國外任職證明文件，應附中文譯本，並經我國駐外使領館或指定機構驗證；其 

驗證有困難者，得採認原任職機構負責人或部門主管簽署之證明文件。 

三、曾在同一機構或學校擔任不同職務者，請分別填列。 

四、以取得更高學位申請改敘者須檢附正式學位證書，其改敘並自申請日生效，務請 

把握時效。 


